三、项目概况
对志丹县涉及72处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、10处在册地质灾害风险区、26处在册地质灾害灾情点和25处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，完成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调查摸底工作。调查摸底工作任务主要包括“应搬”范围技术划定、“愿搬”对象调查、安置选址初步调查、成果编制上报；“应搬”对象指防治建议措施包含“搬迁避让”的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、风险区受威胁群众和“灾情上报”模块的受灾群众，“愿搬”对象指“应搬”对象中有搬迁意愿的群众。
四、服务要求
按照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《陕西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调查摸底工作方案》的通知，对志丹县涉及72处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、10处在册地质灾害风险区、26处在册地质灾害灾情点和25处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完成现场踏勘，全面查清基础情况。主要包括记录隐患点、风险区和灾情点的基本情况，包括所在市、县及隐患点的名称、统一编号、经纬度信息，以及灾害类型、险情或灾情等级、风险等级和临灾状态等要素，详细统计受威胁对象的情况，明确“应搬”对象的户数、人数，形成完整的现场勘查记录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调查摸底成果报告。
五、收费依据
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分级依据国土资源部文件《国土资源关于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》【国土资发（2004）69号】要求计算后的金额。
六、提交成果
提交纸质版6套、电子版1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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